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
經費報支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主講人：主計室林士堯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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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種類

⚫ 補（捐）助：

分為全額補助及部分補助，其中部分補助為核定計畫經費予以某一比率之
補（捐）助，另需覓妥自籌款來源，請俟核定時敘明或另案簽辦。

⚫ 委辦：

包含行政協助、行政指示或行政委託方式辦理屬於教育部法定職掌之相關
業務。(依據核定涵及經費核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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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計畫種類



1.計畫種類

⚫ 主要法規如下：

1.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2.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3.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解釋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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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階段
須先確定自籌款經
費足夠且合乎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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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階段
 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部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教育部補(捐)助及

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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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階段

⚫ 申請補（捐）助計畫，下列經費不予補（捐）助：

1.人事費。但因特殊需要，經教育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2.加班費。如有延長工作時間者，得由執行單位年度經費核實支付加
班費。

3.內部場地使用費。但因特殊需要，經教育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4.行政管理費：包括執行單位內部之水電費、電話費、燃料費及設備
維護等費用。但因配合教育部政策需要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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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階段

⚫ 人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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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階段
⚫ 人事費編列限制

1. 補(捐)助案：原則不補(捐)助人事費，特殊需要並經教育部同意者除外。

2. 補(捐)助案：原則不補(捐)助相關主持人費及兼任主持人費，除跨校、 跨領域及
其他非屬本職職責之計畫經教育部同意者外 。

3. 經教育部同意者或依法令規定調增相關費用致不敷使用者外，不得流入；除情
況特殊者，所需經費占總經費之比率以不超過50％ 為原則。

4. 已按月支領固定津貼者，除實際擔任授課人員，得依規定支領講座鐘點費外，
不得重複支領本計畫之其他酬勞。

5. 加班費：

補(捐)助計畫：不得由補(捐)助經費支給，惟仍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確有加班
事實，由執行單位年度經費核實支給加班費。

委辦計畫：依計畫需求核實編列人力經費，並依契約及各執行單位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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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階段

⚫ 人事費編列限制(續)

6. 特別休假未休畢之工資費用：

不應於編列計畫預算時，即預設將發生特別休假未休畢之情形而編列。

7. 研究生兼職應按各校訂定之兼職規定辦理。

8. 大專校院之專任行政助理除所擔任之計畫外，得再兼任教育部或其他
機關二項以內計畫之助理或臨時工，兼任報酬每月總額一萬元為限。

9. 專任助理如同年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不論其在職月份是否銜接，均
可依實際在職月數合併計算後，按比率發給年終獎金(其任職前之政府
機構相關工作經驗年資可 合併計算發給年終工作獎金，惟須檢附相關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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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階段
⚫ 管理費編列說明12



2.申請階段

⚫ 設備費編列說明

13



範例：14



2.申請階段

⚫ 計畫核定

1. 執行單位所送之經費申請表，由本部業務單位審核經費項目符合計畫目標及用途後，編
製經費核定表（附件一之一及一之二），送教育部會計處審核，並據以編製付款憑單或
傳票。

2. 補（捐）助計畫：

1) 教育部應通知執行單位（計畫項目經費核定表格式請參考附件一之一及一之二），並於核定公
文中敘明「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教育部核定（全額或部分）補（捐）助經費」。

2) 補（捐）助計畫經核定為部分補（捐）助者，除具特殊原因經教育部同意者外，不得變更為全
額補（捐）助，且不得以變更為全額補（捐）助為由要求增列經費。

3. 委辦計畫：本部應通知執行單位（計畫項目經費核定表格式請參考附件一之三），並於
核定公文中敘明「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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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撥款階段

⚫ 經費撥付原則：

1.訂有協議書者，依協議書議定方式辦理。

2.以個別計畫之單一執行單位受核定補（捐）助或委辦金額為計算單位：

1) 金額於新臺幣（以下同）四百萬元以下者：得一次全數撥付。

2) 超過四百萬元至一千萬元以下者：按核定總額之60%及40%分二期撥付。

3) 超過一千萬元者：按核定總額之40%、30%及30%分三期撥付。超過三千萬元者，得視
實際狀況酌予調整。

4) 計畫經核定後，先行請撥第一期經費，已撥經費執行率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時，得請
撥次一期所需經費。請撥次一期經費時，應檢附「教育部補（捐）助委辦經費請撥
單」。

5) 經費撥付原則，如因特殊需要，經教育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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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撥款階段

⚫ 第一期款：

1. 補助或委辦計畫經核定後，收到核定函及經費表時，執行單位應檢據向教育
部請款。

2. 請撥經費之請款領據，應載明下列事項：

應由機關首長或負責人、主辦會計、出納或經辦人簽名或蓋章。

3. 各執行單位收到撥付經費時，如依規定須轉撥經費至其他執行單位者，應配
合計畫執行進度儘速轉撥，倘經發現未確實辦理者，教育部將依情節輕重，
酌減嗣後補（捐）助金額或停止補（捐）助一年至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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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撥款階段

⚫ 第二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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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執行階段

⚫ 計畫經費之支用，限制如下：

1. 報支經費應以計畫執行期間內所發生支出為原則。但於計畫期程前、後一個月
內所發生與計畫相關之必要支出，且該項支出無須辦理經費流用者，得敘明原
因，循其內部行政程序辦理，其中所稱必要支出，應依補（捐）助或委辦計畫
所定執行事項認定。

2. 支用經費發現有未依補（捐）助或委辦用途支用、虛報浮報情事、違反法令或
不符合協議書約定者，教育部除得要求繳回全部或部分之補（捐）助或委辦款
外，並得視情節輕重予以停止補（捐）助一年至五年。

3. 教育部人員除實際擔任授課講座，得依內聘講座標準支領鐘點費外，不得支領
任何酬勞及差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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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執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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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執行階段
⚫ 計畫經費之支用，限制如下：

4. 補（捐）助計畫之業務推動屬執行單位本職工作，其人員除實際擔任授課者，得依規定
支領講座鐘點費外，不得支領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
費、訪視費及評鑑費等相關酬勞。

5. 出席費、稿費、審查費、計程車資、國內出差旅費、講座鐘點費及購買郵政禮券等項目
支出，適用彈性經費支用規定。所稱「彈性經費」之額度，係以核定經費表計畫總額百
分之二核計，且不超過新臺幣二萬五千元。

6. 本部計畫款項之支用，除零用金限額以下之小額付款得由相關人員墊付外，其餘均應逕
付受款人，不得由計畫主持人或執行單位人員代領轉付，若有特殊情況，須先行預借或
墊付者，應循內部行政程序簽准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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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計畫涉及設備之採購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一)原編列購置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之資本門項目，如實際
執行支出未達一萬元者，仍視為資本門經費。

 (二)補（捐）助計畫：本部補（捐）助執行單位經費所採購之設備，應於設備上以
標籤註記「教育部補（捐）助」字樣，並在財產帳上列明，備供查核。

 (三)委辦計畫：

委辦執行單位經費所採購之設備，屬本部財產，應列入本部財產帳。委辦協議書內應約定
執行單位為財產代管單位，並應於辦理計畫結報時，編製採購清冊（附件六之四）詳列財
產明細，送本部辦理財產產籍登記。

計畫結束後，受委辦單位如須繼續使用設備，本部得視實際狀況依相關規定辦理贈與或移
撥受委辦單位或另定財產代管契約。

4.執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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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經費之變更，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一)涉及一級用途別（人事費、業務費及設備及投資）互相流
用、指定經費項目變更、補（捐）助比率變更、補（捐）助或
委辦金額之變更，應報本部同意後辦理。

 (二)行政管理費除經本部同意者外，不得流入。

 (三)資本門經費不得流用至經常門。

 (四)因依法令規定調增相關費用致不敷使用之人事費流入，免
受第一款限制，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5.經費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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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事費未依學經歷（職級）或期程聘用人員致剩餘款不得
流用。

 (六)除前五款及原計畫已有規定者外，各項變更得循執行單位
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 (七)執行單位向本部申請經費變更時，應檢附「教育部補（捐）
助委辦計畫經費調整對照表」（附件五）及「變更後經費申請
表」（格式請參考附件一之四、一之五及一之六）。

5.經費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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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經費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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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經費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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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餘處理

應全數或按原補（捐）助比率繳回：

 (一)研發成果收入。但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 (二)廠商違約金收入及其他衍生收入。得免繳回，以納入基金
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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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結報階段

計畫之結報，至遲應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後二個月內，檢附
相關資料辦理結報事宜，或依核定涵說明辦理。

因故無法於原定期程內報核，應於期限截止前申請展延，並在同
意可延展期限內，完成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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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結報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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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配合款無須填列

應與經費表一致 實收數 實支數 應與經費核定表備註欄位資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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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結報階段



7.結報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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